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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监测〔2023〕102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主要污染物 
总量指标的核定、分配、使用和管理 

工作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各市管企业：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不断挖掘主要污染物减排潜力，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推动本市社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依据《国务

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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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部关于做好“十四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通知》《上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进一步做好主要污染物总量指

标的核定、分配、使用和管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一）强化污染减排责任落实。以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为抓

手，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扎实推进主要污染物

重点减排工程，统筹处理污染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 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鼓励排污单位通过实施

提升污染治理能力、关停并转、结构调整、清洁生产等污染治理

措施，为发展扩大环境容量，更好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二、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全市四项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

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量指标的核定、分配、使用和管理工

作。 

三、减排量的核定 

（一）重点工程减排量 

生态环境部《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明确的重

点工程减排项目（见附件 1）减排量，由各区（管委会）、市管

企业上报国家减排信息系统核算，市生态环境部门审核、生态环

境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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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额打包项目减排量 

生态环境部《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中明确的

小额打包项目（见附件 2）减排量，由各区（管委会）生态环境

部门审核后，在国家减排信息系统进行填报核算，由市生态环境

部门最终核定；市管企业在国家减排信息系统进行填报核算，由

市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并核定。  

（三）微小减排项目减排量 

减排量低于小额打包量的微小减排项目参照国家重点工程

减排量核算方法，由各区（管委会）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并核定减

排量；市管企业由市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并核定减排量。  

（四）挥发性有机物管理减排项目减排量 

国家暂无核算方法的挥发性有机物管理减排项目，可按照

《上海市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项目减排量核算

技术指南（试行）》等有关规定进行核算，由各区（管委会）生

态环境部门审核并核定减排量；市管企业由市生态环境部门审核

并核定减排量。 

四、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的分配和使用 

（一）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的分配 

根据生态环境部对重点工程减排量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对

小额打包减排项目减排量的核定结果，各区(管委会)和各市管企

业在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五年规划目标的前提下，由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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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局将国家认定后的重点工程项目超额减排量和市生态环境

局认定的小额打包项目减排量作为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分配至

各区(管委会）和各市管企业。 

（二）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的使用 

各区（管委会）生态环境部门、各市管企业应当根据《上海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关于优化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环规〔2023〕

4 号）的有关规定，规范总量指标的使用。 

（三）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的管理 

各区（管委会）生态环境部门、市管企业应当建立主要污染

物总量指标管理台账。市生态环境局分配的总量指标、微小减排

项目减排量、挥发性有机物管理减排项目减排量、通过排污权交

易获取的总量指标应纳入总量指标台账管理。 

 

附件：1. 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项目类型 

      2. 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小额打包减排项目类型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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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项目类型 
 

重点工程类别 减排项目类型 

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工程 

产业结构升级 

工业污染深度治理 

城镇污水治理 

再生水循环利用 

规模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 

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工程 

产业结构升级 

含 VOCs 产品源头替代 

工业 VOCs 治理 

工业 NOx 深度治理 

清洁能源替代 

交通运输轨道化 

车和油品清洁化 

 

 

 

 

 



— 6 — 

 

附件 2 

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小额打包减排项目类型 
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小额打包减排项目类型 核算适用范围 

水 

产业结构升级 
单个项目形成的 COD 和 NH3-N 减排量大于 0.1 吨且小于等于 5吨的，以区为单位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行
业类型打包填报。 

规模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 
新建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不纳入重点减排工程核算范围；管理规
范且采取集中处理的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可纳入核算范围，以区为单位打包填
报。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单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处理规模小于等于 300 吨/日的，原则上以区为单位打包填报。 

气 

产业结构升级 
单个项目形成的 NOx 和 VOCs 减排量大于 0.1 吨且小于等于 5吨的，以区为单位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行
业类型打包填报。 

含 VOCs 产品源头替代 
单个项目形成的 VOCs 减排量小于等于 10吨的，以区为单位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行业类型打包填报。产
业集群涉 VOCs"绿岛"项目可作为整体打包填报。 

工业 VOCs 治理 
单个项目形成的 VOCs 减排量小于等于 10 吨的，以区为单位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行业类型打包填报。产
业集群涉 VOCs"绿岛"项目可作为整体打包填报。 

能源清洁化替代——燃煤锅炉淘汰 
单个项目形成的 NOx 或 VOCs 减排量大于 0.1 吨的，单个锅炉规模小于等于 20 蒸吨/小时的，以区为单位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燃料类型打包填报。 

能源清洁化替代——清洁能源替代 
单个项目形成的 NOx 和 VOCs 减排量大于 0.1 吨且小于等于 10吨的，以区为单位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燃
料类型打包填报。 

车和油品清洁化——加油站和储油库油气回
收治理 

单个项目形成的 NOx 和 VOCs 减排量大于 0.1 吨且小于等于 1吨的，以区为单位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项
目类型打包填报。 

备注: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行业类型按照大类填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6 日印发 


